MPA硕士生讲座选听记录单
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

	学科
	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

	序号
	时间
	讲座名称
	报告人
	出席记录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导师签名：


说明：

1、 硕士生每次听讲座应携带此表并填写时间、讲座名称和报告人三项。出席记录一栏由报告人或有关人员填写。

2、 硕士生入学后的两年内完成十次讲座，经导师签名后交所在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，凭此单登记成绩。

